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临政办字〔2015〕60 号 

 
 

临沂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
关于加快全市烟花爆竹生产企业整体 

退出工作的通知 
 

郯城县、沂水县、莒南县人民政府，市政府有关部门： 

为贯彻落实省政府办公厅《关于推进烟花爆竹生产企业加

快退出的通知》（鲁政办字〔2015〕50 号），结合省市领导指

示精神和全市实际，现就全市烟花爆竹生产企业整体退出工作

通知如下： 

一、目标任务 

省政府要求，从 2015 年 3 月开始全面启动烟花爆竹生产企

业退出工作，2016 年底前全部退出；2015 年 5 月，全省安全生

产工作现场会要求，力争 2015 年底前全部退出。已被依法查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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并经停产停业整顿仍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的企业，依法吊销安

全生产许可证的企业，以及发生较大以上生产安全事故的烟花

爆竹生产企业，立即实施关闭退出。 

二、具体要求 

（一）消除各类危险源。烟花爆竹生产企业退出前，要妥

善处理烟花爆竹成品、半成品以及黑火药、烟花药、引火线等

危险原材料，严防危险物料流向社会。企业所在地县政府要组

织安监、公安等部门依法责令企业限期清理、销毁。 

（二）拆除专用生产设备。烟花爆竹生产企业退出后，要

安全拆除和妥善处理烟花爆竹生产设施、设备。企业不予处理

的，由所在地县政府组织力量予以拆除。 

（三）注销相关行政许可事项。烟花爆竹生产企业退出后，

国土资源、交通运输、工商、质监、安监等部门要及时沟通信

息，依法注销、吊销或变更企业的有关证照。公安部门要在烟

花爆竹流向信息管理系统中注销企业信息、停止办理退出企业

的《烟花爆竹道路运输许可证》。 

烟花爆竹生产企业退出后，所在地县政府应当按照以上要

求，及时组织对企业退出情况进行验收，并依法进行公告；市

政府及时组织核查，确保本地区烟花爆竹生产企业退出工作落

实到位。 

三、组织实施 

烟花爆竹生产企业退出工作，在市政府有关部门指导下，

由企业所在地县政府依据相关法律和政策组织实施，确保按期

全面完成任务。 

（一）制定退出方案。烟花爆竹生产企业所在地县政府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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认真开展调查摸底工作，结合实际，一企一策，制定针对性、

操作性强的退出工作方案，明确各家企业退出时间、工作措施，

于 2015 年 6 月底前报市政府。 

（二）抓好重点环节。所在地县政府是烟花爆竹生产企业

退出工作的责任主体，要突出抓好以下重点环节： 

1．启动退出工作，作出烟花爆竹生产企业退出决定，并向

各退出企业派出工作指导组。 

2．督促烟花爆竹生产企业根据企业实际制定退出方案，完

成企业规模、资产和劳动用工等情况现状评估，为制定补助和

奖励措施奠定基础。 

3．督促各退出企业完成烟花爆竹成品、半成品和原材料处

理，拆除主要设备、设施。 

4．督促公安、工商等有关部门依法完成企业的有关证照、

许可手续注销工作。 

（三）组织核查验收。企业所在地县政府先行对企业退出

情况进行验收，并依法进行公告，市政府组织相关部门进行核

查。 

（四）积极引导转产。企业所在地县政府要加大对退出企

业转产创业的扶持力度，从项目审批、金融服务等方面给予政

策支持。对主动提前退出、申请转批发企业的，要优先给予支

持。 

四、组织保障 
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。企业所在地县政府和市直有关部门

要高度重视烟花爆竹生产企业退出工作。相关县政府要建立烟

花爆竹生产企业整体退出工作协调机制，明确职责分工，及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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研究解决工作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。市直有关部门要加强指导，

对烟花爆竹生产企业退出工作给予大力支持。 

（二）加强安全监管。企业所在地县政府要严格落实属地

管理责任，切实加强对烟花爆竹生产企业退出期间的安全监管。

公安、安监、质监、工商等部门要严格落实行业监管责任，严

格查处企业“三超一改”、“三违”等违法违规、超能力组织

生产。 

 （三）加强政策扶持。企业所在地县政府要根据退出企业

资产评估等情况，给予适当补助，对主动提前退出的企业，给

予奖励；市政府将根据各县工作进展和退出企业评估情况，采

取以奖代补的形式给予企业所在地县政府适当资金奖励。 

（四）加强督导考核。要加强对烟花爆竹生产企业退出工

作的调度、督导，督促企业认真落实省市要求，按照退出方案

有序实施、加快推进。要做好宣传、教育和引导工作，落实信

访和维稳责任，维护社会稳定。市政府将退出任务完成情况纳

入企业所在地县政府年度安全生产目标考核重要内容，实行定

性定量考核，并通报考核结果。 

 

附件：全市烟花爆竹生产企业退出名单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临沂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5 年 6 月 10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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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

 

全市烟花爆竹生产企业退出名单 
 

一、郯城县（1 家） 

郯城县大地红烟花爆竹厂 

二、沂水县（1 家） 

沂水安泰花炮厂 

三、莒南县（4家） 

莒南县大圣堂烟花爆竹厂 

临沂喜洋洋烟花爆竹制造有限公司 

莒南县岭泉烟花爆竹厂 

莒南县岭泉淇岔河烟花爆竹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临沂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2015 年 6 月 10 日印发   


